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
业务操作规范（2021 年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福建中诚信为确保信用评级业务的规范性，特制定了

评级机构执业规范和信用评估人员执业守则进行严格要求，确保

业务操作领域有制度可遵循与执行，保证业务开展的职业性和专

业度可以得到有效体现。

第二条 为加强公司内部管理，确保公司信用评级业务规范

发展，根据公司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评级机构的执业规范

第三条 在业务执行过程中，公司严格遵守以下行为：

（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评级业务主管

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行业规章，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二）以诚信为本，勤勉尽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三）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遵循为客户保密的义务；

（四）严格依据信用评级方法和程序，独立地开展信用评级

工作，保证评级的公正性、一致性、完整性，信用评级结果不受

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

（五）在评级业务开展过程中，遵守真实性原则、一致性原

则、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审慎性原则：



1.真实性原则：在评级过程中，应按照合理的程序和方法对

评级所收集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并按照合理、规范的程序审

定评级结果。

2.一致性原则：评级机构在评级业务过程中所采用的评级程

序、评级方法应与机构公开的程序和方法一致。

3.独立性原则：评级机构的内部信用评审委员会成员、评估

人员在评级过程中应保持独立性，应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和资料独

立做出评判，不能被评级对象及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

4.客观性原则：评级机构的评估人员在评级过程中应做到公

正，不带有任何偏见。

5.审慎性原则：在信用评级资料的分析过程和作出判断过程

中应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对定性指标的分析和判断时。在分析基

础资料时，应准确指出影响评级对象经营的潜在风险，对评级对

象某些指标的极端情况要做深入分析。

（六）建立评级数据库，积累评级信息；不断更新和提高专

业知识与技能，提高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平和创新能力；

（七）信用评级应根据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设定信用评

级指标体系，采用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动态与静态相结合

的科学分析方法，确定评级对象的信用等级；

（八）按照评级业务主管部门要求报送有关信用评级的业务

资料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报表；

（九）在进行评级业务操作中，按规定及时将评级结果及跟



踪评级相关材料上报，并向社会及时披露；

（十）在进行信用评级业务时，严格履行实地调查义务；

（十一）评级业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四条 在业务执行过程中，公司严格禁止以下行为：

（一）不得向评级业务主管部门报送有不真实的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文件、资料；

（二）不得以承诺、分享投资收益或者分担投资损失，承诺

高等级、压价竞争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开展评级业务；

（三）不得与评级对象或其他市场参与主体有意修改评级资

料从而影响评级结果；

（四）不得对本机构的股东及有利益关系者进行评级，若评

级人员与评级对象有利益关系，应当回避；

（五）不得为评级委托人提供担保；

（六）不得出租、出借、转让、涂改业务资格证书；

（七）除国家法律法规、评级业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

得在未经评级对象的同意的情况下将有关评级资料和信息向社

会公布或向他人泄漏；

（八）信用评级结果客观、公正，不得在报告中出现误导性

陈述。

（九）不得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及评级业务主管部门规定的

其他禁止行为。

第三章 信用评估人员执业守则



第五条 为了规范公司信用评级人员的行为，维护公司的信

用和声誉，保护客户的合法利益，应遵守如下守则：

（一）了解与遵守

除了员工之外，声誉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公司要求员工能

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避免对公司的信用与声誉产生严重的损害。

（二）禁止利用内部消息

禁止利用内部消息交易：所有员工都禁止利用内部消息进行

交易。员工被禁止以任何方式利用在公司工作期间接触到的或在

他们个人生活中获得的（从家庭成员、朋友或其他人处获得）内

部信息牟利（不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此外，禁止员工向他

人如家人朋友泄露内部信息，这些人可能会非法地利用内部信

息。

（三）保密责任与措施

1.所有的员工都应有尽力保护在他们工作过程中遇到的会

对评级工作产生影响的机密信息。以下的安全保护措施是必须坚

持的：

（1）员工不应在可能被他人偷听到的情况下讨论机密的内

部信息。这条规则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办公室内、办公室外）。

员工在公开场合（如餐厅里、电梯中、出租车上、飞机上和使用

扩音器和汽车电话）谈话时要格外小心。

（2）文件、公文、法律文件、敏感性的笔记及其他与评级

有关的工作成果不能留在能被陌生人或其他未被授权人员看到



的地方。此外，公司保密责任要求在没有客户明确的书面同意文

件或指示的前提下，不能将客户文件给予第三方。

2.在信息发布方面须遵循监管部门的要求。在信息通过公司

网页或媒体向外公布 30 分钟之后该信息不再机密。

第四章 附则

第六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制度由福建中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八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生变

化，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在满足监管要

求的前提下，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的，应依照

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

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